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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限制”，
但不该是“身高”

谐 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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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元鹏
近日，贵州省天柱县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布该县

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

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民

间办酒席，除婚嫁酒、丧事

酒以外的酒席视为违规酒席。

更为严苛的是，“复婚不准操

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可操

办酒席外，另一方不得操办”。

（据 7 月 3 日《南方都市报》）
酒席铺张浪费，通知范围

过度，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

社会现象到了该好好治理的时

候了。如今，

各地反对铺

张浪费的行

动高潮迭起，

通 过 规 定、

制度等形式

对酒席进行

约束，是一

种积极作为。

然而，不是

所有强硬规

定都能收获

良好效果。

像贵州省天柱县的酒席规

定，就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复

婚不准操办酒席”这样的规

定，就有些不近人情。复婚对

于夫妻双方来说，也是幸福的

事情。夫妻离婚时有着种种原

因，但不管原因是什么，能够

破镜重圆，都值得庆祝。“复婚

酒席”不应该是决不允许，而

应该是设定一个范围。复婚办

酒席，可以限制在近亲属之间，

比如双方父母、兄弟姐妹，比

如最要好的朋友，只要不是“借

机敛财”，就应该允许。

更值得一提的是“再婚酒

席严规”。按照当地的规定，

只有“初婚的一方”可以操

办酒席。表面上看，这种规

定是人性化的，但实际上也

是没有人情味的。因为结婚

不是一方的事情，是双方的

事情，再婚也是结婚的一种。

“嫁给了再婚的男人”或者“娶

了再婚的女人”，但只要能够

结合在一起，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好事。因此，在办酒席

的时候，又岂能只允许“初

婚的一方”兴高采烈，而“再

婚的一方”就得冷冷清清？

这对于“初婚的一方”来说，

也是深深遗憾。这样的婚礼不

是“完整的婚礼”。

倡导节俭办酒，减轻群众

负担，出发点是对的。然而，

倡导节俭办酒，不应该如此教

条。“再婚不能办酒席”是否也

涉嫌歧视再婚人士呢？

文 / 王军荣
“读了四年大学，入学体检

都过了，临毕业却说教师资格证

有身高限制，那怎么办？”近日，

西部网民生热线接到网友小李

反映称，自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

免费师范生，即将毕业却因身高

限制无法取得教师资格证，甚至

面临违约风险。（据 7 月 3 日《西
部网》）

当教师需要“教师资格证”，

而取得“教师资格证”当然是有

一定门槛的，有一定的“条件限

制”，但不管怎么样，限制的条件

不该是“身高”。

教师是个特殊行业，承担起

教育的责任，不是随便一个人都

可以当老师的。既要过硬的专业

知识，也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教师，从外表来看，其实只

要健康就行。即便是残疾人，

也是可以当好老师的。而《陕西

省教育厅 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陕西省教师

资格认定体检工作的通知》（陕

教师〔2016〕4 号）中明确，“男

性身高在 155 厘米以下，女性

身高在 150 厘米以下，均为教

师资格体检不合格，其中申请幼

儿园教师资格者可适当放宽条

件。”这样的规定明显不人性化，

也与相关法律规定相违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

法律并没有关于身高的限制。

目前，四川、江西、广西这

些省区都取消了关于身高、

体重的设限。这可看作是“自

我认错”，还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身高问题被拒之于教师

队伍之外的不是个别，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就业

歧视，早该摒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

说明当教师是有“限制”的，

尤其是专业知识和师德。专业

知识不合格的，不能当教师；

即便是专业知识合格了，但道

德败坏，同样不能成为教师。

固然，老师的形象也是吸

引学生的一个因素，但老师想

要赢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靠

的就是专业知识和高尚的师

德，这两方面结合完美的教师

才是受欢迎的。而身高绝不会

是教师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令人欣慰的是，陕西省教

育厅教师资格办公室杨主任回

复称，除了小李问题特事特办，

还计划明年取消教师资格证身

高限制政策。

期待这种无理式提高门槛

的违法做法能够早早清除，以

免将一些优秀的人才挡在教

师队伍之外，这对于教育来说

也是一种损失。

复婚不准办酒席？
节俭不应成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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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荀子在《劝学》中谈道：“积

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这些俗语哲言，说的是任

何成绩的取得不只是靠美好的希

望就可以达到，还要靠平时一点

一滴的积累，道出了“积”与“绩”

的辩证关系。

“积”，是累积、汇聚、聚集，

是一种行动、劳作和付出的过程，

是一个动词；“绩”，是功业、成果、

绩效，是一种获得、状态和结果，

是一个名词。从表面上看来，“积”

与“绩”，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

的同音字，但在人类的生动实践

中，它们之间又有着必然的因果

关系。“积”是 “绩”的准备、

前提和基础，是量的积聚；“绩”

是“积”的成绩、成效和成果，

是质的变化。不“积”肯定无“绩”，

小“积”只会得到小“绩”，常“积”

才可能拥有大“绩”。要想“绩”

必须“积”，是一条最原始也是

最普通最简单的真理。

“积”与“绩”的关系比较

容易被人所理解，但在具体实

践中以怎样的“积”来获取何种

“绩”，却很有讲究，也折射人

的境界和品位，同时也决定人

的命运和结局。

“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

哪里”，没有前进方向和目标的

人，是行尸走肉的人，不属于“积”

与“绩”的谈论范畴，也无足挂

齿。这种人的存在，仅仅只是一

个糊涂的生命。

“只羡鱼，不结网”，“只打雷，

不下雨”，成天想着奇“绩”的

出现，却从不付出、从不积累的

人，要么就是“思想的巨人，行

动的矮子”，要么就是好逸恶劳、

好吃懒做之徒，各种成绩永远

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顶。

有些人虽然明了“积”与“绩”

的关系，但对“绩”的理解却十

分狭隘和自私。他们把“绩”看

成只是个人名利的充分满足，却

不问所求之“绩”是否合乎国家

和社会的要求与期盼，甚至在平

时的“积”中会不择手段地“刻

苦勤奋”。像盲目追求的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像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的 GDP 增长率，像不顾

社会效果所设定的关注率、点

击率、收视率、阅读率，像纯

属中饱私囊的“家财万贯”、“光

宗耀祖”等等。如此这般，“积”

得越努力，“绩”得越显赫，给

他人造成的损失就越多，给社

会造成的影响就越坏，给国家

造成的危害就越大。那些贪官

污吏，那些欺世盗名之士，那些

制假贩假之人，那些坑蒙拐骗

之徒，都是属于此种范畴。这种

人的结局要么会受到社会的谴责

和唾骂，要么就会受到法律的制

裁成为人民的罪人。

“良好的愿望一旦被付诸行

动，就会变得神圣。”只有那些把

“绩”的设定同人民的利益相连、

把“积”的方法同道德良心挂钩

的人，才会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和高度赞扬，得到人民的无限崇

敬。从基础知识、基本公式重

新学起，扎扎实实、步步推进，

最终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牛顿运

动定律的“近代物理学之父”牛

顿；50 余年始终在农业科研第

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最

终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宝座

的袁隆平；从工作伊始，40 余

年矢志不移地从事生药学研究，

最终发明战胜疟疾疾病的双氢

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

等等，就是这种践行利人利社

会的“积”与“绩 ”定律的典

型代表，他们“积”的作风是一

种榜样和力量，他们的丰功伟绩

也会永远被记起。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

小而不为”。“积”与“绩”虽有

必然的联系，但是社会所推崇的

“积”应是积功、积德、积善、

积学、积识、积能的“积”，而

且要主动地“积”、不断地“积”、

点滴地“积”；“绩”不一定是惊

世之“绩”，但至少不要损害他人，

起码是既利己又利人的良“绩”。

社会应鼓励追求成绩的人不满

足于一般的“绩”，而应有理想、

有抱负，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

进步的进程中，追求卓越，向往

卓著，去取得一个又一个优良的

“绩”。

“积”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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